附件2
地方标准研制可行性报告
	标准名称
	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规范

	起草单位
	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宜昌市三峡专利事务所、重庆中之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宜昌分所、湖北弘旺商标事务所、湖北三峡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湖北三峡水利水电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

	一.项目简介：
1.研究背景。宜昌市知识产权服务业具有代理资质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共58家，其中商标代理服务机构50家，专利代理服务机构10家（2家既有商标代理资质又有专利代理资质）。目前，我市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其中专利申请量每年达到1万件以上，2023年商标申请量达到12070件。同时，我们国家正在加强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运用，促进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业健康发展。
目前，全国部分城市出台了代理服务机构的相关标准，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存在着恶意竞争、非正常专利申请、恶意注册商标等行为，严重损害了正规代理机构的合法权益，同时对我市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业发展造成了损害，这种情况急需要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引导中介服务机构健康发展。我市没有成立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没有相关规范为依据，行业自律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因此，制定出台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规范对我市知识产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促进我市中介服务机构依靠服务规范进行健康经营、合规经营，也能够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挥自身行业自律作用，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高质量创造，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2.标准主要内容。本标准规定了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流程、评价改进、服务禁止、争议解决、投诉处理及机构监管。
（1）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的基本要求。
包括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等内容。
（2）服务内容及要求。
包括专利代理服务、商标代理服务、分级服务等内容和要求。
（3）服务流程。
包括服务接洽、合同确定、提供方案、服务实施、成果交付等主要流程。
（4）评价改进。
主要包括服务评价改进的方式、渠道以及结果运用。
（5）服务禁止。
包括：不得无资质从事代理服务；不得从事国家禁止的行为，包括恶意抢注行为、非正常申请、伪造申请资料等；不得恶意竞争，如恶意压低代理费用、商业诋毁等；不得违法法律法规、行业规则、职业道德等。
（6）争议解决。
协商：代理服务合同出现纠纷后，代理机构应当积极与客户协商沟通，尽力实现纠纷和解。
调解：代理服务合同出现纠纷后，双方均可以申请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机构进行调解。
仲裁：代理服务合同出现纠纷后，可依据合同中有效仲裁条款申请仲裁。
诉讼：代理服务合同出现纠纷后，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7）投诉举报。
主要包括投诉举报、处理、反馈及改进。
（8）机构监管。
主要包括监管机构、监管方式与违法处理。

	二.技术路线：
本规范是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在长期实际工作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专利代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知识产权服务业实际情况，对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流程、评价改进、服务禁止、争议解决、投诉处理及机构监管进行标准化规范。
规范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业工作是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强省建设及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知识产权服务业合法经营、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标准比对：
目前国内山东省枣庄市制定了	DB3704/T 0018-2023 《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规范》，相较而言，本标准内容更具体，实操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涵盖了专利、商标、著作权等所有知识产权类别，能够更好的规范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行业。

	四.风险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知识产权服务业合法经营、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不会造成负面影响。文件中的内容通过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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